遵守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规定承诺书
为认真落实《赤峰市人民政府关于2022年限时全域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》和《巴林左旗人民政府关于2022年限时全域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》精神，为减少城市环境污染，大力倡导文明、低碳、绿色、环保的生活方式，提升大气环境质量，创建文明、绿色、平安、宜居美好家园，进一步推动“禁燃”、疫情防控等工作，本人作出如下承诺：
　　1.坚决拥护禁放烟花爆竹决定，不在规定的时间、范围内燃放烟花爆竹。
　　2.劝导自己的家人、亲属、朋友、同事及其他人，不燃放烟花爆竹。
　　3.积极举报违法违规销售、燃放烟花爆竹行为。
　　4.如有违反禁止燃放规定，自愿接受相应处罚。
5.主动配合疫情防控排查、配合做到早发现、早报告、早隔离、早治疗，发现异常情况及时向所在村报告；曾经与疫情地区人员有往来的，或者出现发热、乏力、干咳或呼吸困难等症状的，主动向所在村报告，并做好居家隔离工作；
6.做到少外出少走动、不聚会不聚餐，避免到封闭、空气不流通的公众场所和人员密集场所。做好个人防护，正确使用口罩，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；
7.不信谣不传谣，不道听途说，不以讹传讹不散布虚假信息，自觉抵制谣言。不哄抬物价、不哄抢商品，正规渠道购买囗罩，按需购买粮油，确保市场供应平稳、有序。
 

